
(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陳述意見書補充理由狀)

案號：107年度憲二字第5 號

聲請人 姓名或名稱：魏斯蒙股份有限公司

統一編號：

所在地：

電話：  傳真

電子郵件位址：

送達代收人：張文瑄 

送達處所：

代表人 姓名：張文瑄
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：

住所或居所：  

電話

傳 真

電子郵件位址：

代表人之辅佐人（憲法訴訟法準用行政訴訟法第55條第1 項）

姓名：楊健源會計師 
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：

稱謂/職業：會計師 

住所或居所：

 

電話：

傳真：

電子郵件位址：

姓名：蘇仁偉會計師 
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：

稱謂/職業：會計師

住所或居所：

電話：

傳真：

電子郵件位址：

蕙 法 法 庭 _ ! | ^  

112, 5. 1 8

V  字m  1I W



訴訟代理人 姓名：黃傻杰
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：

稱謂/職業：法學教授 

住所或居所：  

 

電話：

電子卸件位址：

107年度憲二字第5 號魏斯蒙股份有限公司聲請案說明會爭點意見書 

補充理由狀

針對本案說明會之爭點意見，兹提補充理由狀:如下 

一 、聲請人本案ICA表之具體數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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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利事業名稱：魏斯榮股份有限公司
101 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鈿申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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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人（營利事業/扣繳義務人）針對本案國外股東均已依法就 

源扣繳，且繳交國庫，並無任何扣抵稅額，國家亦無稅捐損失。

關於本案國外股東計算錯誤與否，對親捐債權之差異影響：

聲請人民國101分配股利以扣繳憑單分配如下：

中華民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-87年度或以後年度股利或盈餘

給付總額 扣繳率 扣繳稅額 給付淨額

23, 928, 000 20% 4, 785, 600 19,142, 400

因外國股東，其獲配之股利或盈餘，係依所得稅法第8 8條規定 

係採就源扣繳之法定方式，故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錯誤虛增之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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彤 ，並不影響股東扣繳稅額，僅影響該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

表 ，若有計算錯誤，似只要加回或更正即可，也不致生國家稅收之減

損及衍生其他不利益。

二 、系爭規定無區分國内外股東之相同補稅手段，違背稅捐平等對待 

原則

本案因可扣抵稅額計算錯誤，對國内外股東所得稅負（扣繳)依據 

及差異比較如下：

外國股東：

聲請人民國101分配股利以扣缴憑單分配如下：

中華民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-87年度或以後年度股利或盈餘

給付總額 扣繳率 扣缴稅額 給付淨額

23, 928, 000 20% 4, 785, 600 19,142, 400

扣繳稅款4, 785, 6 0 0元繳納國庫，19,142, 4 0 0元匯回總公司。

可扣抵珥額2, 596, 188元（以國稅局計算金額），列入股東可扣抵 

稅額帳戶變動明細報表減除項目項下減除，多減除金額1，366, 28 9元 ， 

其並不影響稅收，故不應再強制補稅1，366, 2 8 9元 。將 「分配股利總

額或盈餘總額所含可扣抵税額」錯誤更正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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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為國内股東情況下，以股利憑單分配股利或盈餘

股利憑單

股利總額 稅額扣抵比率 可扣抵稅額 股利淨額

23, 928, 000 10.85% 2, 596,188 21，331，812

如為國内股東，多減除金額可扣抵稅額1, 366,289元 ，因影響稅 

收 ，故應加以補稅1，366, 2 8 9元 〇

依據所得税法第3 條 之 1 規定：「營利事業繳納屬八十七年度或 

以後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得於盈餘分配時， 

由其股東或社員將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額，自當年度綜 

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中扣抵。」所揭示者為兩税合一之精神， 

即將營利事業所得税與綜合所得稅合而為一。實施兩税合一制之目的 

在於消除營利所得重複課税之現象，在概念上認為營利事業為法律的 

虛擬體，不具獨立納稅能力，僅作為將盈餘傳送給股東之導管，不應 

重複課税。

股東可扣抵稅額表計算正確與否因牵涉到稅負對國内股東很重 

要 ；對 於 100%外資而言，因不適用兩稅合一，股東可扣抵稅額表計 

算顳然不具任何意義。

本案國外股東計算錯誤與否對稅捐債權無任何影響，更正前與更



正後稅負為零，既無逃漏稅何來補稅之由。帳戶變動明細申報表多減 

除 1，366, 289元 ，該多減除金額無超額分配情事，無任何外國股東獲 

利及享有，且無損及國庫稅收，即未有漏稅事實，應參照釋字第337 

號解釋意旨免予補稅處罰。1

因此，系爭規定無區分國内外股東之相同補稅手段，係違背稅捐 

平等對待原則。

並 且 ，在本案（最高行政法院10 6年度裁字第1645號裁定及臺 

中高等行政法院10 6年度訴字第4 9號判決）後之其他類似個案，最 

高行政法院10 9年度判字第4 3 4號判決即指出： （一）行為時即 98 

年 4 月 2 2 日修正所得稅法第14條 第 1 項 第 1 類規定：「個人之综合 

所得總額，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：第一類：營利所得： 

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總額…… ，應 按 『股利憑單』所載股利淨額 

或盈餘淨額與可扣抵稅額之合計數計算之；……」《行為時即8 6 年 

1 2月 3 0 日修正同法第102條之 1 規定：「依第 6 1條之 1 規定，應設 

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營利事業，應於每年1 月底前，將上一年内 

分配予股東之股利或社員之盈餘，填 具 『股利憑單』、全年股利分配 

彙總資料，一併彙報核管稽徵機關查核；並應於1 2月 1 0 日前將『股

1釋字第 3 3 7號解釋理由書：「違反稅法之處罚，有0 逃漏稅掮而予處罰者，亦有因違反稅法上之 

作為或不作為義務而予處罰者□財政部函對轸有進货事實之營業 人 ，不論是否有虚報進項稅額， 

並因而逃漏稅款，概依首開 條 款 ■其與 該 旨不¥ 部 分 有 人民j "利 之 意 & , 

塵 子 碰 甩 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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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憑單』填發納稅義務人。但營利事業有解散或合併時，應隨時就已 

分配之股利或盈餘填具1■股利憑單』，並 於 1 0曰内向該管稽徵機關辦 

理申報。」可 知 ，適用兩稅合一制度下之稅額扣抵之「國内」股 東 ， 

必須取得公司開立之「股利憑單」記載「股利總額」及「可扣抵稅額」， 

始得依法列報其因獲配股利而產生之營利所得，以及可供其現實扣抵 

综合所得稅應納稅額之「可扣抵稅額」。又因兩稅合一制度下，國内 

股東就「股利總額」及 「可扣抵稅額」之申報，端 賴 「股利憑單」記 

載之金額及事項，故行為時即8 6年 1 2月 3 0 日修正所得稅法第102 

條之 1 規定營利事業應依法定期限及依規定按實填報或填發「股利憑 

單」予股東，行為時即8 6年丨2 月 3 0 曰修正所得稅法第114條 之 3 

並就未依規定填報或填發「股利憑單」者 ，定有罰責。是以，若無「股 

利憑單 j之作業機制，兩親合一制廑下之稅額扣抵制廑無法具體實踐。

(二）所得稅法第7 3條 第 1項規定：「非中華民國境内居住之個人， 

及在中華民國境内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，在中華 

民國境内有第88條規定之各項所得者，不適用第71條關於結算申報 

之規定，其應納所得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，依規定之扣繳率扣 

繳之；……」行為時即9 8年 4 月 2 2 日修正同法第7 3條之 2 前段規 

定 ：「非中華民國境内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 

業，其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額，不適用第3條之丨規定。」



非中華民國境内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，不 

在兩稅合一之實施範圍，其獲配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，係依就源扣繳

之規定，由扣繳義務人開立扣繳憑單〇(三）上姓人之股東全數為總

機 魅 史 魅 舰 夕 尬 避 盖 : 姐 链 紅 事 i ，—上 鼓 化 1贴  

扣皇憑.單_.技 崖 隱 i i .西座填鱟殿!憑.單』昼 „1 原皇鲞策坚 J Q jl 

负 ' 扣 紐 麵 」 應 親 丄 遽 佐 丄 贴  

訴 八 分 境沒展娱者取東孓躁患L^ J ^ L包盒躁束可扣抵魏獲匕 

龜等並境巧身M 腰東無麗享.有臊惠 1 扣1 程額左利益.。..埃上t L & t  

羅甚非 隹者J L t欲I A S .踩 無兩應舍二制度 ^ M 二

M 有摟。（四 )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14條之2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：「瑩

利事業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，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 額 ， 

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，……三 、違反第 6 6條之 6 規 定 ，分配股利

淨額所適用之稅額扣抵比率，超過規定比率，致所分配之可扣抵稅額， 

超過依規定計算之金額者《」其立法意旨，在於避免營利事業如因計 

算錯誤而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予適用兩稅合一設算之股東，將導致國 

家因該股東以其獲配之超額可扣抵稅額申報扣抵所得稅，而損失超額 

扣抵部分之稅收；以及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具有延績性，不僅代 

表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尚有多少可供股東扣抵，同時亦影響營利 

事業在往後稅捐週期得分配予股東之可扣抵稅額金額，為營利事業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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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 績 經 營 及 其 股 東 之 權 益 ， 自 有 必 要 保 持 該 帳 戶 紀 錄 之 正 破 。 太 #  t

訴人係國内之營利事業，雖應依法設賢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（行為時 

即 8 6年 1 2月 3 0 日條正所得稅法第6 6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參照），於 

繳納所得稅時加計瑩利事業所得稅額S■股吏可扣抵親额帳戶，於分配 

股利時「設算股東可扣抵稅額 ！並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減除分配出 

去之可扣抵稅額，以維持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正破餘额。然而上訴 

.心费麗束.可扣.拯箱應^皇明細表所譟算各 J L 束旦扣柢我顧竞興 

數 ，盒敢段束為應处屋佳者羞歡龙只 .$叛扣得澈之應概稅額丄悬 

以:越 碰 酿 4 赃 蘇 紐 束 蚀 健 叛 絲 鬼 魏 就 可 扣 .  

柢魏額.帳戶顆篮低二垡甚.盒敢 ^故杜  皇 「麗利憑單丄$

.申 .她 紐 舰 级 額 」互 _.等 境 舰 舰 駐 麵 兩 魅 二 繼

^■ MAi

税顆孓.可態展瘦果」.J 屋免舍行為踌租疫稅 1  第J i i 絛名 1 1 JL項J | 

?..軚規荩..「.違互第！ .鯈炙.I 規定丄全尊碟 1  學額所適里孓藏額把抵 

皮 率 ’超竭藏塞其亊蘇所免蚂孓 5土柢抵親』.，..趄過银規.定i t 箅 1  

金額者」■ 税 要 件 。肢政部發布之行為時（即 98年 1 1月 6 日絛正） 

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7 條 第 3 款規 定 :「依所得稅法第114

條之 2 規定應處罰鍰案件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減輕或免予處罰：

三 '營利事業超額分配町扣抵稅額或不應分配可扣抵稅額而予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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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其股份係由非中華民國境内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

之營利事業百分之百持有，免予處罰 。」對於股份係由非中華民國境

内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持有之態樣，該規 

定認仍符合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構成要件，只是免予處罰而已

尚有誤解及牴觸母法，原判決援引為維持原處分之理由，有所違誤〇

(五）基 此 ，本庭經評議後擬採為本案裁判基礎之上開法律見解，因 

與本院先前裁判102年度判字第170號判決之法律見解歧異（潛在歧 

異），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15條之 2 第 1 項規定，應提案予大法庭裁 

判 ，以統一各庭間歧異之法律見解，本庭乃依同條第2 項規定，循序 

踐行對其他各庭徵詢意見之徵詢程序，提具本院109年度徵字第4 號 

徵詢書，微詢本院其他庭之意見，經受徵詢庭均回復同意本庭變更先 

前裁判之法律見解而擬採之法律見解，已為本院統一之法律見解，有 

上開徵詢書及受徵詢庭回復書在卷可稽，附此敘明。（六）從 而 ，被 

上訴人認上訴人違反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14條之2 第1項第3款規定， 

而以原處分責令上訴人補繳稅額18,489, 2 4 0元 ，即有違誤。原判決 

予以維持，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。上訴意旨求予廢棄原判決，即 

有理由。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，故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，並將訴願 

決定及原處分（含復查決定）予以撤銷。

前揭判決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4 3 4號判決）涉及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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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所得稅法第114條之 2 第 1 項第3 款規定 :「營利事業有下列各款

規定情形之一者，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，責令營利事業限期

補 繳 .....三 、違反第 6 6條 之 6 規 定 ，分配股利淨額所適用之稅額

扣抵比率，超過規定比率，致所分配之可扣抵稅額，超過依規定計算 

之金額者。」與本案（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裁字第1645號裁定及 

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 6年度訴字第4 9號判決）之系爭規定(所得稅 

法第 114條之 2 第 1項 第 1 款 ），尚非完全相同。

此外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434號判決指出：「…非中 

華民國境内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，不在兩

稅合一之實施範圍，其獲配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，係依就源扣缴之規

定 ，由扣繳義務人開立扣繳懣蕈。…上訴人之股東全數為總機構在中

-華1 義 处 线 利 麗 減 害 魏 各 放 域 A 係 盤 越 丄 輕  

处臊東丄两.非1  發 憑 . 要 . 两扣趨氣单 .上並載丄麗教總 

親丄美『.T 扣抵税額i 各盤佐二射占鞒厶分f廷其迚境鬼昼盖者段鬼 

孓腰利.1確實不&舍臊東可如.抵敎觸 V譚等並境„内屋隹者厥東無農享 

有躲束可扣.柢魏額孓利.益二蘇上辑人矣張甚並境汊居.隹者躁J J L輕孓 

臊利 .，實質、4 蓋無.雨稅.佥二劍度孓通甩係展有 .據… ♦ 上訴.4聆臊.束 

1 扣抵楫額帳戶雙勒吸細表所爲算之興束可扣麵應額倉興數，盒乾麗 

東為境外居住者無從執以申報扣抵所得稅之應納稅額。是以，上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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魅 式 越 抛 算 魅 致 魅 敗 暖 :1煞 舰 東 独 柢 麵 暢 /〜  

讀 导 盖 线 ！境 麵 魅 I 『麵 魅 麵  

得 姑 规 .:里 級 填 舰 束 絲 魏 現 鐘 僉 二 祖 （縣丄甚, 

表 綠 塑 和 继 麗 ，槪 城 發 生 复 敏 興 m 扣抵》 « [態  

及 絲 : 1 碰 舍—魏 _ 魅 废 第 —U 4無 祖  

腹 6 „ ^ 矣 ! 就 ，羞 己 规 魏 恤 甩 魏 額 上 想 贼 」！ 麵  

定典立丄熬所貪1 ^ 互扣翹應額ju 種 嚴 算 名 盒 額 免 i m 魏

要件 應予贊同。

再 者 1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434號判決同時指出：「… 

財政部發布之行為時（即 9 8年 1 1月 6 日絛正）稅務遠章案件減氣處

罰標準第 7 條笫3 款規 定 :『依所得稅法第114條之 2 規定應處罰鍰 

案件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減輕或免予處罰：…… 三 、營利事業超額

分配可扣抵稅額或不應分配可扣抵稅額而予分配，如其股份係由非中 

華民國境内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百分之 

百持有，免予處罰。』對於股份係由非中華民國境内居住之個人或總 

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掊有之態檨，該規定認仍符合趙額分 

配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構成要件，只是免予處罰而已，尚有誤解及牴觸 

母 法 ，原判決援引為維持原處分之理由，有所違誤。…基此，本庭經 

評議後擬採為本案钱判基礎之上開法律見解，因與本院先前裁判1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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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判字第170號判決之法律見解歧異（潛在歧異），依行政法院組

織法第15條之2 第 1 項規定，應提案予大法庭裁判，以統一各庭間 

歧異之法律見解，本庭乃依同條第2 項規定，循序踐行對其他各庭徵 

詢意見之徵绚程序，提具本院109年度徵字第4 號徵詢書，徵詢本院 

其他庭之意見’經受徵詢庭均回復同意本庭變更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 

而擬採之法律見解，已為本院統一之法律見解… 。」可供後續類似個 

案裁判之依據。

然而，經由前揭案例之比較，更顯現本案之裁判依揸（系爭規定）， 

係無區分國内外股東之相同補稅手段，即應有差別待遇卻無差別待遇

之憲法問題，遠背稅捐平等對待原則

再者，凰 孜 处 東 免矣屬！盈篕裏丄均J . E 渔基本攥激葱盤展 

锯障名i 動 : 饮 為 避 金 JL涂1  敬提.税渔.等涂律麗定义對1二 

封 默 矣 外I 東(.境 止 ^ 確 寒 ,，直經屋處免機麗二 

煎囅曼轄 1 關具盘玫锋態蔓像徒確势為府事實展涂律寒 j l ，J L您 

當疫士康生狀嚴(.確定棊主後乳主i :.金權力.儍犯芩碜寒释局i 睡 孓  

揉 律 規 範 您 摟 堞行.1译箱斡 ；至於，嗣後國内外股東身分是否依法 

變 更 ，則係與本案無關之狀況，且屬不確定之政策臆測。

系爭規定之行為義務，未區分情節輕重之無差別待遇，應屬違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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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人為境外人士之扣繳義務人，對於本案之國外股東均已依法 

就源扣繳，且繳交國庫，並無任何扣抵稅額，國家亦無稅捐損失《

就此，系爭規定之行為義務，未區分情節輕重之無差別待遇，應 

屬違憲。尤其，司法院針釗未區分行為義務情節輕重無差別栽蜀之遠 

憲案例，例 如 ：（1) 司法院大法1,釋字笫673號解釋指出 ’扣繳義務 

人之扣繳義務，包括扣缴稅款義務及申報扣繳憑單義務，二者之違反 

對國庫稅收及租稅公益之維護所造成之指害，程度上應有所差異。78 

年 1 2月 3 0 日修正公布及9 0 年 1 月 3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114 

條第1 款後段規定中，如扣繳義務人已於限期内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 

之稅款，僅不按實補報扣繳憑箪者，雖影樂稅捐稽徵機關對課稅資料 

之掌握及納稅義務人之結算申報，然因其己補繳稅款，較諸不捕繳稅

款對國家稅收所造成之不利影響為輕。因此，針對該所得稅法第1】4

條第 1 款後段規定，就此部分之處罰，與未於限期内補繳稅款之處罰 

等同視之，一律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3 倍之罰鍰，未賦予稅捐 

稽徵機關得參酌具體違章狀況，按情節輕重裁量罰鍰之數額，其處罰 

顯已逾越必要程度，不符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則，與憲法第15條保 

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，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曰起停止適用；（2) 

釋字第68 5號解釋指 出 :「7 9年丨月2 4 日修正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

以條關於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，應自他人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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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憑證而未取得者，應就其未給與憑證、未取得憑證，經查明認定之 

總額，處百分之5 罰鍰之規定’其處罰金額未設合理最高額之限制， 

而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部分，逾越處罰之必要裎度而遠反寃法第 

2 3條之比例原則，輿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遠，應不 

予適用。" ( 3 ) 釋字第 713號解釋指出:「財政部9 1年 6 月 2 0 日修 

正發布之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6 條 第 1 項第2 款規定：「依 

所得稅法第114條 弟 1 款規定應處罰鐵案件’有下列情事之^ —者 ，減 

輕或免予處罰：……二 、扣繳義務人已於期限内補繳應扣夫扣或短扣 

之稅款，未在期限内補報扣繳憑單，於裁.罰處分核定前已按實捕報者， 

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].5 倍之罰鍰，（]00年 5 月 2 7 日條正刪 

除）》關於裁處罰鍰數額部分，已谕越必要锃/ I ，就此範圍内，不符 

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，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遠， 

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。扣繳義務人之扣繳義務，包括扣傲 

稅款義務及申報扣缴憑箪義務，二者之遠反對國庫稅收及租稅公益之 

維護所造成之損害，程度上顯有差異如扣繳義務人已於限期内補缴 

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，僅不按實補報扣缴憑單者，雖影響稅捐稽徵 

機關對課稅資料之掌握及納稅義務人之結算申報，然因其已補繳稅款， 

所造成之不利影蟆較不補繳稅款為輕，乃系爭規定就此部分之處罰， 

與同標準第6條第 1項笫3 款所定未於限期内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



稅款，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按實補繳者之處罰等同視之，一律按應扣 

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1.5倍之罰鍰，未許稅捐稽徵機關得參酌具體遠

章狀況，依情節輕重裁量罰鍰之數額，其處罰顯已逾越必要程麿，不 

符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則，輿憲法第 15倏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 

違 ，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。有關機關針夫於限期内補郝扣

繳憑單’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按實補報之案件，應斟酌個案情節輕重， 

並依稅捐稽徵法第4 8 條 之 3 之規定，另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

置 。」…等 。

再者，本案僅單純違反法定行為義務，未造成國家稅捐債權之損

害 ，縱 然 「補 稅 i，亦欠缺合理關聯性，讓國家多次侵犯納稅者不應 

繳納之額外稅捐；甚至，在無漏稅之情況下，更以「漏稅罰 |加以行 

為義務（無漏稅事實）之制裁（以漏稅結果論），系爭規定實際牴觸 

司法院長久以來建立之遠憲案例，例如:(1 )釋字第 503號解釋指出 ，

本院釋字第356號解釋雖認營業人違反作為義務所為之制裁，其性質 

為行為罰，此與逃漏稅捐之漏稅罰乃屬兩事，但此僅係就二者之性質 

加以區別，非謂營業人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罰與逃漏稅捐之漏稅 罰 ， 

均應併合處罰。在具體個案，仍應本於上述解釋意旨予以適用；（2) 

釋字第 339號解釋指出，財政部【60/12/20】臺財稅字第38572號函 

釋 「凡未按規定貼查驗證者，不再問其有無漏稅，均應按該條文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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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漏稅論處」，均應不予援用…等 。

因此，系爭規定雖然符合稅捐立法之形式合憲性要求，惟其内容 

(法定行為義務）對境外人士而言，形成不合理之無差別待遇，已違 

背稅捐平等原則；對於無法行使扣抵權之境外人士，在營利事業已依 

法就源扣繳稅款以外，僅因法定行為義務履行瑕疵，在未影響國家稅 

捐債權之情況下，亦無發生漏稅結果之危險，卻採取欠缺合理關聯性 

(無須重復繳納稅捐）之 「（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，責令營 

利事業限期）補稅」之過度侵害手段，屬對聲請人（營利事業/納稅 

者 ）基本權利之多次侵犯，已違背比例原則，應予欠缺實質合憲性之 

違憲判決。

此外，依 9 8年 1 1月 6 日增訂稅務遠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笫7 條

規定：「依所得稅法第114條之 2 規定應處罰鍰案件，有下列情事之一 

者 ，減輕或免予處罰：…三 、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或不應分 

配可扣抵稅額而予分配，如其股份係由非在中華民國境内居住之個人 

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100%持 有 ，免於處罰 ！。（註：本

條例在修正前應處1 倍罰鏟）。增訂理由在於考量非在中華民國境内 

居住之個人（境外人士）取得股利不適用雨銳会一，而係依就源扣繳 

方 式 ，超額分配不影響股東實際應繳納之稅負，爰修正免予處罰。同

理 ，在股份百分之百為外國股東所持有情況下，並無因超額分配致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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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超額使用可扣抵稅額或國家整體稅收短少之情形，則應無令營利事 

業補繳之必要’似僅將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之期末餘額進行 

更正即已為足。

復 依 105年 1 月 1 5 日增訂稅務遠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7 條規

定： 「依所得稅法第114條之 2 規定應處罰鍰案件，有下列情事之一 

者 ，減輕或免予處罰：…三 、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或不應分 

配可扣抵稅額而予分配者，其股份係由非中蓽民國墁内居住之個人或 

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瑩利事業掊有之部分，氣於處罰。 」（註: 

本條例在修正前應處1倍罰鐘）。

前揭法規命令之增修，其内容更突顯系爭規定（中華民國9 8年 

5 月 2 7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114條之 2 笫 1 項第 1 款）應喹邊 

憲宣告之必要性:雖然，法規命令内容明確指出（境外人士）在無漏 

稅之情況下，不得以「漏稅罰 i加以行為義務（無漏稅事實）之制裁 

(以漏稅結果論)〇恨如釋字第 566號解釋文 :「民國72年 8 月 1 日 

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3 1條前段規定，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， 

其由能自耕之繼承人繼承或承受，而繼續經營農業生產者，免徵遺產 

稅或贈與稅。7 3年 9 月 7 日修正發布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後段 

關於『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，不包括於繼承或贈與時已依法編定為非 

農業使用者在内j之規定，以及財政部 7 3年 1 1月8 日臺財稅笫627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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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遲L關於『被繼承人死亡或赠與事實發生於修正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 

則發布施行之後者，應依該細則第2 1條規定，即凡已依法編定為非 

農業使用者，即不得適用農業發展條例第3 1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

1 7條 、第 2 0條規定免徵遺產稅及贈與稅』之函釋，使依法編為非農 

業使用之土地，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前，仍遒績為從來之農業佬用者，

不能適用7 5年 1 月6 日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31條免徵漬產稅 

或贈與稅之規定及函釋，均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遠反憲法第 19 

條租稅法律主義，亦輿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暨法律保留原則有 

違 ，應不再適用》!釋字第 566號解釋理由書清楚說明这寃理由:「…

農業發展條例關於農業用地之認定，除該條例所作之定義性規定外， 

雖亦應與土地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為整體性闡釋，以定其具體適用範圍 

惟若逾越此一範圍’任意擴張、縮減法律所定租稅義務或減免之要件， 

即非憲法第19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，縱財政部認該條例第31 

條關於免稅要件及範圍規定過寬，影響財稅政策或有不合獎勵農業發 

展之原意1有修正必要，亦應循母法修正為之，殊不得任意以施行細 

則或解釋性之行政規則逕加限縮其適用範圍> 7 3 年 9 月 7 日修正發 

布之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 1條後段規定，以及財政部7 3年 11 

月 8 日臺財稅第62717號函釋，對於向來作為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，

因繼承開始前或贈與事實發生前依法編為非農業使用之土地，而於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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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人死亡或赠與事實發生後，於其所定使用期限前，仍可繼續為從來 

之農業使用者，亦不適用當時之農業發展條例第3 1條免徵遺產稅或 

贈與稅之規定及函釋部分，即令符合獎勵農業發展之目的，惟其逕以 

命令訂定，限縮當時有效之同條例第3 條第 1 0款 「農業用地」定義 

可適用之範圍，均為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違反憲法第1 9條租稅法 

律主義，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暨法律保留原則有違，應不 

再適用 （參照本院釋字第210號解釋意旨）… 。」

因此，本案行為時系爭規定（中華民國9 8年 5 月 2 7 日修正公布 

之所得稅法第114條之 2 第 1 項笫 1 款）及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 

準第 7 條 ，依據前揭釋字笫210號解釋、釋字第 327號解釋、釋字第 

339號解釋、釋字第 356號解釋、釋字第 503號解釋、釋字第 566號 

解釋、釋字第 673號解釋、釋字第 713號解釋…等意旨，均應同受遠 

憲之宣告 -

四 、懇諳憲法法庭宣告 :系爭規定在營利事業（聲請人/基本權利主 

體）已依法針對境外人士就源扣繳稅款，僅因法定行為義務履行之計 

算瑕疵，在實際未影響國家稅捐債權之情況下，且亦無發生漏稅結果 

之危險，公權力機關依據系爭規定（確定終局裁判直接適用）採取欠 

缺合理關聯性之「（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，責令營利事業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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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）補 稅 」之過度侵害手段，屬對聲請人基本權利多次侵犯，係屬針 

對行為義務違反，採取漏 稅 罰 （非行為罰）之違憲法律。

基於人民對於國家課稅權法律秩序之信賴 保 護 ，關 於 「繳納正確 

稅額之納稅權利」（The right to pay no more than the correct of 

tax)，在稅捐法定主義要求下，納稅者應該僅依據法律繳繳納正確之 

稅 額 ，而國家課稅權亦只能在法律規定範圍内，才有權力依法進行課

稅 。

固 然 ，重視行政效率亦為憲法肯認之價 值 ，惟個人權利保護及憲 

法完整性等之憲法價值仍高於行政效率。

課 徵 「正 確 稅 捐 ！是稅捐機關之法定羞務及憲法界限，若國宏誤

稅權未依法正確計算稅額及超出人民依法應繳納之範圍，則已侵犯憲 

法 第 1 9條 保 障 人 民 （納稅者）「依法律納稅」基本權利之範圍。

於 此 ，在聯邦憲法法院之裁判中，「多繳稅款」係視為影響（侵 

犯 ）基 本 法 第 1 4條 第 1 項意義之財產權；稅捐課徵應依法計算，不 

得過度侵犯憲法保護之財產 權 ；立法者在實質確定財產權擁有者之權 

利及義務時，亦應受到基本法第 3 條 第 1 項平等原則之拘束；聯邦憲 

法法院係應審查立法者是否在全面權衡侵犯之嚴重性及侵犯正當化 

理由之重要性與急迫性時，是否已超出期待可能性之界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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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系爭規定，雖然符合稅捐立法之形式合憲性要求，惟其内容 

(法定行為義務）對境外人士而言，形成不合理之無差別待遇，已違 

背稅捐平等原則；對於無法行使扣抵權之境外人士，在營利事業已依 

法就源扣繳稅款以外，僅因法定行為義務履行瑕疵，在未影響國家稅 

捐債權之情況下，亦無發生漏稅結果之危險，卻採取欠缺合理關聯性 

(無須重復繳納稅捐）之 「（應就其超额分配之可扣抵稅額，責令營 

利事業限期）補稅」之過度侵害手段，均屬對聲請人（營利事業/納 

稅者）基本權利之多次侵犯，已違背比例原則，應予欠缺實質合憲性 

之違憲判決。

此致

憲法法庭 公鑒

代表人：張文瑄

輔佐人：揚健源會計師 

輔仗人：蘇仁偉會計 師 ^ J 1 1 

訴訟代理人:黃俊杰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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